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7-526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天工新一科技1#厂房配电房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7年12月19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天工新一科技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1#厂房配电房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1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1#厂房配电房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天工新一科技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丹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

	
	建筑面积
	113.2㎡
	建筑总高度
	7.290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1层  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类
	抗震等级
	级

	
	规模
	注：是丹阳鸿远科技有限公司1#厂房（一类大型）的附属建筑
	基础形式
	

	
	结构体系
	
	建筑类别
	一类（新标准：大型）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级

	设计单位
	文博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天工新一科技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配电房

	设计编号
	17-038-4

注：是丹阳鸿远科技有限公司1#厂房（一类大型）的附属建筑

	一、绿建（节能）方面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无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无

（三）、其它 
无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无

四、安全隐患
无

五、其他
1、原规划图有此配电房吗？请再次复查一下可行性：消防车道与建筑的距离不宜小于5米，建设方是否认可？如果有更合适的地方？建议换地方建设。

2、同一栋建筑名称不同，“丹阳天工新一科技有限公司1#厂房”与“丹阳鸿远科技有限公司1#厂房”是什么关系，应解释清楚。


	设计人
	陈超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周晓跃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周晓跃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赵雪林
	执业证章号
	3201279-005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天工新一科技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配电房

	基础形式
	17-038-4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二、安全性问题

无  

三、强制性标准  

无

四、设计深度。

1、2轴柱与原有柱连接是否必要（可设缝分开），如连接宜画出大样。

2、2轴柱底超出原有承台，需采取一定措施。



	设计人
	眭  坚
	安全隐患
	/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/

	专业负责人
	眭  亮
	强制性标准
	/
	
	结构设计 
	/

	审核人
	许国庆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/

	注册师
	眭  亮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